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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信达（西安）律师事务所 

关于广东海恩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 年股票定向发行合法合规性的 

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一） 

信达（西安）三板再字[2025]第 001-01 号 

致：广东海恩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广东信达（西安）律师事务所接受广东海恩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，

担任广东海恩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股票定向发行事宜的特聘专项法律

顾问。 

广东信达（西安）律师事务所已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公众公司办法》

《定向发行规则》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》及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

与格式准则第 3 号——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

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

于 2025 年 12 月 18 日出具《广东信达（西安）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海恩能源技

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股票定向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》。 

股转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下发了《关于广东海恩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

司股票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审核问询函》”），信

达律师就《审核问询函》中所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补充法律意

见，出具本《广东信达（西安）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海恩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股票定向发行合法合规性的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一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补充

法律意见书（一）》”）。 

信达及信达律师在《法律意见书》中声明的事项以及所使用的简称仍适用于

本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一）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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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达出具的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一）》仅供公司为本次股票发行之目的而使

用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信达同意将本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一）》作为公司

本次股票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，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，并愿意承担相应的

法律责任。 

基于上述，信达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

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： 

1. 关于发行对象。申请材料显示，本次发行对象不确定，不超过 30 名。请

发行人在《定向发行说明书》中根据现有投资者接触情况等补充披露本次发行

对象的具体范围及类型、数量上限、谈判进展等。 

请主办券商、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回复： 

一、核查程序 

1、查阅《定向发行说明书》（第二次修订稿）； 

2、查阅《公司法》《公众公司办法》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

规； 

3、查阅与发行人本次定向发行相关的董事会会议文件、股东会会议文件； 

4、取得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文件。 

二、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发行人已在《定向发行说明书》（第二次修订稿）“二、发行计划”

之“（三）发行对象”部分补充披露如下： 

截至本定向发行说明书出具日，公司仍在与潜在发行对象密切沟通中，沟通

进展情况如下： 

对象类型 数量 潜在认购金额 谈判阶段 

私募股权基金 4-5 家 2,500-3,500 万元 
已完成尽调程序，正在进

行协议谈判。 

自然人 4-5 人 1,500-2,000 万元 正在进行协议谈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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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发行人与潜在发行对象的沟通进展，发行人已在《定向发行说明书》（第

二次修订稿）“二、发行计划”之“（三）发行对象”及“（十二）本次发行是

否需要经中国证监会注册”部分将本次发行对象人数修订为“公司拟向不超过 15

名合格投资者发行股份”。 

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、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

和《定向发行说明书（第二次修订稿）》，本次发行属于发行对象不确定的发行，

发行对象拟不超过 15 名。 

1、根据《定向发行说明书》（第二次修订稿），发行对象的范围如下： 

“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应是符合《公司法》《公众公司办法》《投资者适当性

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的合格投资者。 

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应不属于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非上市公众公司类第 1 号》

规定的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，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持股平台；不属

于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》等规定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。

如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，还需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及《私

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》等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登记和备

案手续。” 

2、根据《定向发行说明书》（第二次修订稿），发行对象的确定方法如下： 

“截至本定向发行说明书出具日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尚未确定，本次股票发

行的潜在发行对象主要为个人投资者、私募股权基金等市场化投资机构，本次公

司股票发行的潜在投资者不包含主办券商、上下游业务合作机构、公司在册股东、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。 

公司将结合自身发展规划，以优先选择了解公司业务及行业未来发展趋势，

与公司战略规划匹配度较高，认同公司未来的战略规划，认可公司价值，愿意与

公司共同成长的合格投资者为原则，由公司董事会与潜在投资者沟通确定具体发

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。” 

3、与潜在发行对象沟通进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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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定向发行说明书》（第二次修订稿）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，截至本《补

充法律意见书（一）》出具之日，发行人与潜在发行对象沟通进展如下： 

对象类型 数量 潜在认购金额 谈判阶段 

私募股权基金 4-5 家 2,500-3,500 万元 
已完成尽调程序，正在进

行协议谈判。 

自然人 4-5 人 1,500-2,000 万元 正在进行协议谈判。 

综上，信达律师认为，本次定向发行发行对象的范围和确定方法符合《公众

公司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发行正在沟通的潜在发行对象范围系自然人投资者

及私募股权基金，截至本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一）》出具之日，潜在发行对象人

数范围未超 10 名。因本次定向发行为不确定对象的发行，待发行对象确定后，

信达律师将依据《公众公司办法》《定向发行规则》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》

等规定，对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进行核查，并对本条要求发表补

充意见。 

 

本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一）》正本一式二份，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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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  程 

 

 

 

经办律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钱  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邓  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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